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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約伯記（17）繼續講述約伯回應瑣法的辯論，以及提幔人以利法第三次發言（伯

21:17-22:17） 
 
 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 
在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約伯記 20:8-21:16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 
約伯記 20:8-21:16繼續講述拿瑪人瑣法第二次發言，以及約伯回應瑣法的辯論等故事。 
 
瑣法的言論再次顯示了他的錯誤推論。他始終認為約伯是邪惡的僞君子。瑣法說，儘管約伯

某些時候是良善的，但約伯並未按公義生活，所以神拿走了約伯的財富。根據瑣法的論點，

約伯的災難證明了約伯的邪惡。 
 
約伯反駁了瑣法有關惡人從不享有財富和幸福的觀點。約伯指出，在現實世界中確有發蹟的

惡人。神按其意願對待每個人，人不能用自己的遭遇去衡量自己的善或神的善，雖然有時候

兩者是相互關聯的。對於約伯的朋友而言，成功是建立在外在的表像上；但對神而言，成功

卻是建基於人心。 
 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約伯記 21章剩下的內容。 
 
約伯記 21:17-20記載約伯說：“惡人的燈何嘗熄滅？患難何嘗臨到他們呢？神何嘗發怒，向
他們分散災禍呢？他們何嘗像風前的碎稭，如暴風颳去的糠粃呢？你們說：神為惡人的兒女

積蓄罪孽；我說：不如本人受報，好使他親自知道。願他親眼看見自己敗亡，親自飲全能者

的忿怒。” 
 
在本章，為了暴露朋友們的主張是何等虛妄，約伯從以下多種角度提出反論：第一，當朋友

們主張“惡人絕不能繁榮昌達，像風前的碎稭一樣敗亡”時，約伯以普遍而客觀的實例來陳

述相反的意見；第二，當朋友們提出“惡人誇勝只是暫時”的時候，約伯就辯駁說有些惡人

即便是在墳墓中，也得享安逸和富饒。於是朋友們就强辯“本人所未受到的刑罰會報應在兒

女身上”，約伯繼續對這種主張予以尖銳的反駁。在出埃及記 20:5和申命記 5:9神曾說過：
“我必追討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；”然而，我們不能按照字面意義來理解這些話

語。神警告人不可犯罪，暗示父輩的錯誤行徑會給子孫造成不好的影響，促使子孫也犯罪而

受到懲罰。但對罪的責任決不會轉嫁於子孫身上，本人的罪行所帶來的刑罰必須由本人來承

擔。以西結書 18:2-4記載：“‘你們在以色列地怎麽用這俗語說“父親吃了酸葡萄，兒子的
牙酸倒了”呢？’主耶和華說：‘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，你們在以色列中，必不再有用這俗

語的因由。看哪，世人都是屬我的；為父的怎樣屬我，為子的也照樣屬我；犯罪的，他必死

亡。” 
 
不管人的身分地位如何，每個人都要面對死亡，總有一天，死亡會向惡人敲門。神的審判必

會來臨，作惡者會喝全能者憤怒的杯。所以約伯告訴他的朋友，他們的格言並不一定是正確

的，但卻不是說，神不會審判惡人。約伯有信心，神必會審判惡人。 
 
約伯記 21:21-28記載約伯說：“他的歲月既盡，他還顧他本家嗎？神既審判那在高位的，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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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將知識教訓他呢？有人至死身體强壯，盡得平靖安逸；他的奶桶充滿，他的骨髓滋潤。有

人至死心中痛苦，終身未嘗福樂的滋味；他們一樣躺臥在塵土中，都被蟲子遮蓋。我知道你

們的意思，並誣害我的計謀。你們說：霸者的房屋在哪裏？惡人住過的帳棚在哪裏？” 
 
基於對朋友之見的强烈反對，約伯竟主張惡人常亨通、義人常受苦。然而，約伯的這種主張

也是另一個極端。人生過於複雜微妙，難以用如此簡單的邏輯來進行說明。雖然生活是如此

千姿百態而難以解釋，但“世人都必歸於塵土”，這一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。在這裏，

約伯吐露了傳道書的作者曾感悟到的人必死的虛無感。傳道書 2:14-15記載：“智慧人的眼目
光明（光明：原文是在他頭上），愚昧人在黑暗裏行。我卻看明有一件事，這兩等人都必遇見。

我就心裏說：‘愚昧人所遇見的，我也必遇見，我為何更有智慧呢？’我心裏說，這也是虛

空。” 
 
約伯記 21:29-34記載約伯說：“你們豈沒有詢問過路的人嗎？不知道他們所引的證據嗎？就
是惡人在禍患的日子得存留，在發怒的日子得逃脫。他所行的，有誰當面給他說明？他所做

的，有誰報應他呢？然而他要被擡到塋地；並有人看守墳墓。他要以谷中的土塊為甘甜；在

他以先去的無數，在他以後去的更多。你們對答的話中既都錯謬，怎麽徒然安慰我呢？” 
 
過路的行人因沒有個人的利害關係，就可以不帶偏見地進行判斷，因此可向他們詢問實情。

約伯說：“你們豈沒有詢問過路的人嗎？”這句話既指出三個朋友因果報應觀的虛妄性，同

時也勸告他們不可被固定的觀念所束縛，乃要直面現實和當事人所處的情境。 
 
約伯知道他的朋友在描述惡人命運時心中想著些什麽。約伯的三位友人認為惡人必受苦，而

約伯正在受苦，因此，約伯便是惡人。然而，人類共通的經驗卻證明這幾位朋友的信念是錯

誤的。約伯指出，如果他們去詢問任何一個過路的人，將會聽見路人訴說“惡人在禍患的日

子得存留”；惡人所行的，無人會當面給那作惡者說明，也無人會為惡者所做的向惡者報復；

即使惡人死去，也一如生前，受千萬人所尊重，惡人的墳墓甚至有人看守，以防有人盜墓。  
 
神或許要到白色大寶座審判時期才會審判惡人，但這一天一定會來到。神允許罪人在地上盡

情享受，神是恩慈的、是恆久忍耐的。神的良善、寬容、恆久忍耐是要讓罪人悔改。有許多

人真是在享受人生，神允許他們這麽做。但請謹記：時候到了，神必審判。 
 
接下來，我們的查經之旅來到約伯與友人的第三輪辯論，這是他們之間第三回合的智力較量。

今天，很多大學都開設有辯論社，常常和別的學校舉行智力辯論競賽。許多國家流行建造更

大、更好的運動場，為的是可以舉辦規模空前的運動賽事，但把錢投資在智力比賽上的就相

對少很多，投資在屬靈比賽的更是屈指可數。在約伯記，我們看到約伯與三位友人之間智力

和屬靈的較量。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在人生的競技場上參與屬靈的競賽；可惜大多數人對此並

不重視，他們寧願去球場看別人打球。你我在打屬靈的仗，保羅形容這是一場靈與肉、生與

死的糾纏爭鬥大賽。在古代，這種智力比賽和屬靈比賽很吸引人。我們認為古時的人不文明，

但我們卻花大錢舉行運動比賽，但不重視屬靈競賽。以利法擁有特別的經歷，他有奇怪而神

秘的異象，他是惟心論者。他常把“我曾經看過”這樣的話掛在嘴邊。 
 
約伯記 22:1-2記載：“提幔人以利法回答說：人豈能使神有益呢？智慧人但能有益於己。” 
 
“人豈能使神有益呢？”這個問題告訴我們，人是不可能使神得益的。以利法說：“約伯，

你只想到自己，你覺得神會怎麽看你呢？”以利法認為，約伯說話的態度，好像神能够從約

伯的行為中得到利益一樣，如果神不阻止約伯，約伯可能會變得比神强大，神阻止約伯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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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這個原因。以利法肯定是錯的。對於一個此刻正需要來自神的幫助和啓示的人來說，這

顯然不是一種安慰。同樣，今天有些教會的會友也會犯以利法那樣的錯誤，他們認為自己可

以使神得到益處。有些人認為自己是對神真正有貢獻的，在神的家裏有他們這些人在是何等

有福啊！這些人以為天堂有了他們會變得更好呢！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，人絕不能使神得

到益處的。我們全都是沒有用的，我們就像一堆爛蘋果一樣。在路加福音 17:10主耶穌講了
一個和服事有關的比喻，最後下結論說：“這樣，你們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當說：‘我

們是無用的僕人，所做的本是我們應分做的。’” 
 
“智慧人但能有益於己。”這句話意思是“智慧人也只能對己有益。”人自己所領悟或積累

的智慧或許對己有益，對神卻毫無益處。這句話說明瞭人的有限性。 
 
約伯記 22:3記載以利法說：“你為人公義，豈叫全能者喜悅呢？你行為完全，豈能使他得利
呢？” 
 
為了駁斥約伯主張自己純全的觀點，以利法舉出了神的屬性，就是神充滿一切，毫無缺乏。

以利法這樣的論證反而暴露了他自相矛盾的觀點，他曾說過神是不關心賞罰的神，繼而卻依

然固執於自己因果報應的信仰觀。以利法所堅持的推論，就是“苦難是犯罪的結果；你正在

承受苦難，因此你必犯了罪。”神喜悅與人進行相交，並且當這種相交不能圓滿進行時，神

甚至還會擔憂。這是出於神主權的愛。西番雅書 3:17記載：“耶和華─你的神是施行拯救、
大有能力的主。他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喜樂，默然愛你，且因你喜樂而歡呼。”以弗所書 4:30
記載：“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；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，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。”我們應當

像嬰孩渴慕母奶一樣，積極地尋求神的恩典。希伯來書 11:6記載：“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
的喜悅；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，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。” 
 
以利法覺得抓到約伯的弱點了。這幾章看下來，我們很清楚地看到，問題在於約伯的三位友

人沒有正確診斷出約伯的問題，他們也沒有解決之道。他們不能安慰約伯，不能給約伯幫助。

我覺得有很多自稱是基督徒的，强烈地倚靠自己，相信自己的為人，卻沒有信靠基督。我要

强調，我們不能使全能的神滿意。我們就像主日學裏的乖小孩，希望因著全勤而得獎賞；很

多人以為神喜悅這種事。我不這麽認為。我們必須認清楚我們是誰；我們必須認清楚只能完

全倚靠神，我們最需要神。我們必須尋求神，而不是用身分和行為來加深神對我們的印象。  
 
約伯記 22:4記載以利法說：“豈是因你敬畏他就責備你、審判你嗎？” 
 
以利法認為，約伯受苦豈能無因？神是超越的，神只給與而不收取，人的敬虔並不能令神有

所增損。因此約伯受罰，不可能是因約伯的敬虔，那麽剩下惟一可能的推理就是約伯犯罪。  
 
以利法問約伯：“你是如此的公義和完美，以至於神害怕處理你嗎？”我們需要明白，當神

說約伯是“完全人”時，意思是說，約伯因著獻祭與神有正確的關係而被稱為義。約伯曾為

他的兒女獻祭。神當然不會害怕處理約伯的事。顯然，約伯的處境很苦。 
 
約伯記 22:5-7記載以利法說：“你的罪惡豈不是大嗎？你的罪孽也沒有窮盡；因你無故强取
弟兄的物為當頭，剝去貧寒人的衣服。困乏的人，你沒有給他水喝；饑餓的人，你沒有給他

食物。” 
 
在這裏，以利法變得非常卑鄙，今天有些基督徒也是這樣。你看，當悲劇發生在約伯身上的

時候，朋友們說：“我不知道約伯的生命到底出了什麽問題。”他們不知道問題的緣由，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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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就開始說閑話、編造理由。沒多久，他們就能編出一大堆自以為是的大道理來。以利法就

是這種人。以利法已經指控約伯的態度不對，好像神能從約伯的好行為中得到益處似的。現

在以利法換一種說法，他說約伯的惡已經達到極限。以利法認為，他應該告訴約伯，約伯的

問題出於自己的罪。以利法是在猜測，因為沒有一件是驗證過的。以利法在搬弄是非。你看

他對約伯的指控就知道了。這不但不能幫助約伯，反而激起了約伯的防衛。 
 
以利法逐一陳述約伯的罪行，如同他自己親眼目睹過一樣。然而，這些罪行卻與約伯毫無相

干，約伯反而比任何人都努力行善與救濟窮苦人。一言以蔽之，以利法為了保護自己狹隘無

比的信念而掉進了論斷、誣陷純全弟兄的境地。 
 
“無故强取弟兄的物為當頭”，這句話意指約伯以債務人的物品為抵押，以不正當方式借錢

給人。這是以利法的誣衊，與約伯的行為全然相悖。根據出埃及記 22:22-27的記載，不當的
當頭不僅觸犯了神的律法，同時也苦待了弟兄，這種行為是以色列社會所嚴禁的。 
 
約伯記 22:8-11記載以利法說：“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；尊貴的人也住在其中。你打發寡婦空
手回去，折斷孤兒的膀臂。因此，有網羅環繞你，有恐懼忽然使你驚惶；或有黑暗蒙蔽你，

並有洪水淹沒你。” 
 
以利法暗示這些都是約伯所做的事，現在消息已經傳出去了。以利法繼續警告約伯，神在高

處，並注意到這一切。 
 
在以色列社會，孤兒與寡婦是特殊的保護對象。申命記 10:18記載：“他為孤兒寡婦伸冤，
又憐愛寄居的，賜給他衣食。”申命記 14:29記載：“在你城裏無分無業的利未人，和你城
裏寄居的，並孤兒寡婦，都可以來，吃得飽足。這樣，耶和華─你的神必在你手裏所辦的一

切事上賜福與你。”因此，根據出埃及記 22:22以及申命記 27:19的記載，使孤兒寡婦蒙冤是
最嚴重的社會罪惡之一，理當受到審判。聖徒當眷顧患難中的孤兒、寡婦，在天父面前成就

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。雅各書 1:27記載：“在神我們的父面前，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，就
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，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” 
 
約伯記 22:12記載以利法說：“神豈不是在高天嗎？你看星宿何其高呢！” 
 
“神豈不是在高天嗎？”這句話指出了神的絕對超越性，同時也强調了神知曉地上發生的所

有事並且掌權治理。 
 
以利法說：“約伯，你一直在做這些惡事，好像神看不見你，但神卻看得見你。雖然你以為

你可以僥倖逃脫神的懲罰，但現在很明顯，你並沒有僥倖過關。”以利法整個論點的前提是，

約伯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一些秘密的罪，只有神知道，現在神正在審判約伯。在以利法看來，

這就是對約伯的疾病和發生在約伯身上的所有悲劇的合理解釋。以利法認為，約伯自以為神

對人所犯下的罪行一無所知。 
 
約伯記 22:13-14記載以利法說：“你說：神知道什麽？他豈能看透幽暗施行審判呢？密雲將
他遮蓋，使他不能看見；他周遊穹蒼。” 
 
以利法說：“約伯，你看不見神，但神看得見你，也知道你的事。” 
 
約伯記 22:15-17記載以利法說：“你要依從上古的道嗎？這道是惡人所行的。他們未到死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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忽然除滅；根基毀壞，好像被江河沖去。他們向神說：離開我們吧！又說：全能者能把我們

怎麽樣呢？” 
 
以利法依然和開始的時候一樣，憑著過去的經驗來推斷。他總是說：“我見過惡人受罰。”

以利法在這裏論斷約伯行惡人的道，這並非事實。約伯確信自己擁有神的救贖，他知道惟有

神是拯救的源頭。在約伯記 19:25，約伯說：“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，” 
 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裏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 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 


